
*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22）

主要交易
收購目標公司餘下 49%股權及

所有餘下銷售貸款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六日、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及二
零二五年二月十日的公佈（「該等公佈」），內容有關買方（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向賣方收購目標公司餘下 49%股權及所有銷售貸款餘額 10,823,124.95港元。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跟進行動

作為本公司持續致力加強其內部監控系統的一部分，本公司已委任一名獨立
內部監控顧問，對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進行年度檢討（「內部監控
檢討」）。

繼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二月十日的公佈所披露的補救措施後，內部監控檢討將重
點關注關連交易及須予公佈交易管理程序，以確保本集團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以及上市規則第十四及十四A章。內部監控檢討任何重大發現的詳情，將於本
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所載企業管治報告中披露，
有關年報預期於二零二五年七月刊發。

承董事會命
茂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倫耀基

香港，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倫耀基先生（主席）、吳家傑先生及王婉芬女士；而
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謝烱全博士、劉樹勤先生及趙式浩先生。


